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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程验收暂行规定》的通知

信部规〔2005)47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中国网络通
信集团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

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中讯邮电咨询设计
院，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

    现将《IP视讯会议系统工程验收暂行规定》(编号:
YD/ T 5136-2005)发布，自2006年1月1日起实行。

    本规定由部综合规划司负责解释、监督执行。

    本规定由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

    -00五年 十月八 日



前 言

    本规定是根据信息产业部“关于安排《通信工程建设标准》修
订和制定计划的通知”(信部规函[20041508号)的要求制定的。

    本规定的主要内容有:工程验收前检查、工程初验、工程试运
转和工程终验等。

    本规定用黑体字标注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定由信息产业部综合规划司负责解释、监督执行。规定

在使用过程中，如有需要补充或修改的内容，请与部综合规划司联
系，并将补充或修改意见寄部综合规划司(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
13号，邮编:100804) a

    主编单位:京移通信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丁玫、邵永平、尹凤庆



目 次

1 总 则 ·................................................................. 1

2 工程验收前检查 ···························，，·，···············一 2

  2.1 房屋建筑和环境检查 ·······，············、·········，，⋯ ⋯ 2

  2.2 安全检查 ·，·············································⋯⋯ 2

  2.3 设备布置检查 ·，，·，·，····················，，·。··········⋯⋯2

  2.4 机架安装及电缆布放 ····················，············，··⋯⋯ 2

  2.5 电源和接地检查 ··，····················，···············⋯⋯3

  2.6 硬件检查 ，············，。·······························，，·⋯ ⋯ 3

  2.7 系统检查 ·······················，·············1········⋯⋯4

3 工程初验 ‘···4··，4···········1·····，·····················，·1一 7

  3.1初验测试要求 ····························，···········，··⋯⋯7

  3.2 传送信道的性能抽测 ·········，··········，·············⋯⋯ 7

  3.3 系统功能抽测 ·····，，········，···，。·······，··············⋯⋯8
  3.4 质量评定 ··················································⋯⋯ 10

4 工程试运转················，········，，，·······.................⋯12
  4.1 试运转验收要求 ················‘········，···········⋯⋯ 12

  4.2 试运转观察指标 ····························，············⋯⋯ 12

  4.3 试运转视讯会议 ··，·，，·。....................····，，·⋯ ⋯ 13

5 工程终验 ·····························，·····················⋯⋯ 14

  5.1 竣工技术文件 ············，················，·········，⋯⋯ 14

  5.2验收要求和内容····，···································⋯⋯14

附录A 本规定用词说明 ·································，⋯⋯ 16
条文说明 ···········，············································⋯⋯ 17



1 总 则

1.0.1 本规定是IP视讯会议系统设备安装工程随工检验、初步
验收和竣工验收的技术依据。适用于新建的IP视讯会议电视系
统建设工程，扩建和改建工程可参照执行。

1.0.2 竣工验收工作的方法和步骤应执行《邮电通信建设工程竣
工验收办法》的规定，验收项目内容和要求应按本规定办理。

1.0.3 在工程验收测试过程中，应认真做好各项原始记录，填写
好各种测试表格，便于今后工作中核查，并为整理竣工验收文件做
好准备。

1.0.4本规定未包括的特殊项目验收指标要求，可依据工程项目
的技术规范书和设计文件的要求执行。

1.0.5 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贯彻执行本规定的具体要求，其
自行制定的规程不得与本规定相抵触。

1.0.6 本规定与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有矛盾时，应以国家标准和

规范为准。



2 工程验收前检查

              2.1 房屋建筑和环境检查

2.1.1  IP视讯会议系统设备所需的用房，除应按YD/I' 5135-

2005 OP视讯会议系统工程设计暂行规定》执行外，其他房屋设计

还应按YD/T 5003-2005《电信专用房屋设计规范》执行。
2.1.2 工程项目的具体检查要求，符合施工图设计。

                    2.2 安全检查

2.2.1视讯会议机房的消防应满足YD 5002-2005《邮电建筑防

火设计标准》的要求。

                2.3 设备布置检查

2.3.1 机房设备布置应保证适当的维护间距，机面与墙的净距离

不应小于 1 500二 ;当设备按列布置时，列间净距不应小于

1 000 mm.

              2.4 机架安装及电缆布放

2.4.1 机架应平直，其垂直偏差度不应大于2 mmo

2.4.2 机架应排列整齐，以利于通风散热，相邻机架的架面和主

走道机架侧面均应成直线，误差不应大于2二 。

2.4.3 缆线布放应整齐合理，在电缆走道或槽道中布放电缆，以
及机架内布放电缆均应绑扎，松紧适度。

2.4.4 电缆走道或槽道的布置均应水平或直角相交，其偏差不应
大于 2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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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任何缆线与设备采用插接件连接时，必须使插接件免受外

力的影响，保持良好的接触。

2.4.6 设备或机架的抗震加固应符合设计要求。

2.4.7布放缆线不应扭曲或护套破损，并不应使缆线降低绝缘或

其他特性。

2.5 电源和接地检查

2.5.1  IP视讯会议系统的供电电源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电压波动范围和不间断电源应符合用电设备要求。

    2.交流电源的杂音干扰电压不应大于100 mvo

2.5.2  IP视讯会议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要求:

    1.保护地线必须采用三相五线制中的第五根线，并与交流电

源的零线严格分开。

    2.保护地线的接地电阻值，单独设置接地体时，不应大于4氏
采用联合接地时，不宜大于1几。
    3.保护地线的杂音干扰电压不应大于25 mV.

    4.接地系统应采用单点接地的方式。信号地、机壳地、电源告

警地、防静电地等均应分别用导线经接地排一点接至接地体。接

地系统应满足YD 5098-2005《通信局(站}防雷接地规范》的要求。

                    2.6 硬件检查

2.6.1各硬件设备的检查测试应按厂家提供的操作程序进行操

作。

2.6.2 逐级对设备进行加电。保险螺口旋转到位，空气开关扳位

正确。设备通电后，所有机架的输出电压均应符合规定。
2.6.3 打开风扇开关，检查相关设备内风扇装置是否运转良好。

2.6.4 各种外围终端应设备齐全，接线及自测正常。
2.6.5 装人测试程序，通过人机命令，对设备进行测试检查，确保

硬件系统无故障，并提供相应的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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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检查服务器的帐号、口令策略设置:

    I.密码策略的检查: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且长度最小为

6个字符。

    2.帐号锁定策略:用户输人帐号错误n次后锁定帐户。

3.6.7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的版本应打上最新安全补

丁，防止受到攻击。

2.6.8 主要设备的单机测试应符合下列要求:
    1.批量购置的设备宜按30%抽测，如发生问题，应进行全面

检测 。

    2.单机测试的性能和指标应按设计规范或设计文件的要求进

行检测。必要时，也可按生产厂家的设备说明书中的指标进行检

测。

    3.单机测试应做好记录，并整理成正式文件，供验收之用。

2.6.9  IP视讯会议系统的部分配套设备未作明确规定的，可参照
上述原则进行单机测试。

2.7 系统检查

2.7.1 视频部分检查

    1.全部会场显示同一画面，可用双监视器或画中画的方式显

示 画面。

    2.全部会场的画面可依次显示或任选其一。

    3.主会场应能任意切换其他会场的画面进行轮换广播，而不

中断发言会场的声音。

2.7.2 语音部分检查

    1.除主会场与发言会场可以进行对话外，还允许1--2个会场

进行插话。

    2.任何会场均有权请求发言。

    3.主会场应能实现对全部会场音量调节和静音功能。

2.7.3会议控制功能检查
      4



    1.视讯会议终端应能通过遥控器和微机两种方式对会议进行

控制。

    2.任意会场都可以通过申请成为主会场。

    3‘主会场可操作参加会议的全部受控摄像机的动作，调整画
面的内容和清晰度。应保证摄像机摆动、倾斜、变焦、聚焦等动作
要求。

    4‘主会场应能够对参加会议的会场进行静音、闭音、音量调节

等操作。

    5.主会场应对参加会议的会场广播、轮询操作。轮询的间隔

时间和轮询的会场可以自由设置。

    6.主会场应能对会议进行延长、结束等操作。
    7.主会场应能任意选择主席控制、导演控制、语音激励等图像

切换方式。

    8.本地摄像机控制功能:能实现摆动、倾斜、变焦、聚焦等动
作。

    10本地音量调节:能对本地终端的音量进行调节。
    12本地和远端视频源选择:可实现本地和远端多个视频源间

的选择 。

    13.字幕功能:系统能实现字幕功能，并能实时修改、叠加混
Z
  口 0

2.7.4 网管功能检查

    1.故障管理功能:应包括网元设备告警呈现、性能指标超过预

先设置的阀值的告警呈现、告警查询和告警处理等功能。

    2.性能管理功能:应能够采用图形和表格的形式呈现网络的
性能数据，如呼叫时偿、呼叫次数、呼叫成功率、网络利用率、系统
利用率等，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3.配置管理功能:应包括网元配置数据查询和配置数据修改
的功能。

    4.安全管理功能:系统应能够实现分权管理，为每一个用户提
                                                                        · 5



供单一的用户名和密码，对于不同用户可以设定不同的权限，将操

作人员的操作权限限制在某一级，为不同的用户分配不同的用户

权限。

2.7.5计费功能检查

    1.计费系统应支持用户计费信息的查询。

    2.计费系统应实现主备叫计费的功能。

    3.计费系统可支持对预付费用户和后付费用户进行计费，可
支持数据会议、多画面、不同会议速率等分别进行计费。

    4.计费系统可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灵活设置计费策略，支持不

同产品币套餐设置，对不同类型用户进行分别检查。

2.7.6 营业功能测试

    1.营业系统应支持分级管理，可实现本地网管理、营业区管

理、营业厅管理、员工管理、岗位管理、权限管理等。

    2.营业系统应支持开户功能，可实现开预付费帐户、后付费账
户以及用户资料的修改等。

    3.营业系统应支持销户功能，可实现注销预付费帐户、后付费

账户以及用户停机、开机等。

    4.营业系统应支持费用查询及缴费的功能。

2.7.7 其他系统功能检查
    1. IP视讯会议系统应具有混音功能和多画面功能。

    2. IP视讯会议系统应具有多速率适配功能，不同速率的视讯
终端应能参加同一个会议，并且系统能根据网络的质量动态调整

会议速率，达到最佳的效果，并优先保证音频质量。
    3. IP视讯会议系统应具有同时召开不同组会议的功能，并且

不应在不同会议之间出现串音等现象。

2.7.8 系统安全性检查应对视讯平台的服务器进行全面扫描，查
出可能存在的漏洞，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2.7.9 如果所建设的IP视讯会议系统只在内部使用，不对公众

运营，则可以不要求计费功能和营业功能。



3 工程初验

                  3.1 初验测试要求

3.1.1 在系统割接开通前，必须进行初验测试，用以检验视讯会

议系统及其相关设备是否符合运转要求。

3.1.2 初验测试应在安装工艺和软件版本检查合格后进行。软
件修改补丁必须经过验收主管部门的同意。

3.1.3初验测试的计划和内容应依据本规定的要求制定。测试操作
方法和手段可参照厂家提供的技术文件以及专用仪表来进行。
3.1.4 初验测试步骤应按照安装、移交和验收的工作流程(如图

3.1.4所示)进行。在初验测试阶段，如果主要指标和性能达不到

要求，应由厂方负责及时处理发现的问题，并按工作流程图的要
求，重新进行系统调测。

3.2 传送信道的性能抽测

3.2.1  IP视讯会议系统传输信道的性能指标应满足YD/T
5135-2005 SIP视讯会议系统工程设计暂行规定》中表6.1.2规定

的0级或1级的要求。

3.2.2  IP视讯会议设备应有适应传输信道差错的能力，在传输信
道性能符合 0级或 1级的情况下，IP视讯会议设备应能正常

工作。



图 3.1.4 安装、移交和验收工作流程图

3.3 系统功能抽测

3.3.1 视频部分

    1.全部会场可以显示同一画面，可显示本地画面。



    2.全部会场的画面可依次显示或任选其一。

    3.主会场应能任意切换其他会场的画面进行轮换广播，而不

中断发言会场的声音。

3.3.2音频部分抽测
    1.除主会场与发言会场可以进行对话外，还允许1--2个会场

进行插话。

    2.任何会场均有权请求发言。
    3.主会场可实现对全部会场音量调节和静音功能。

3.3.3会议控制功能抽测
    1.任意会场都可以通过申请成为主会场。

    2.主会场应能够对参加会议的会场进行静音、闭音、音量调节

等操作。

    3.主会场应能对会议进行延长、结束等操作。

    4.主会场应能任意选择主席控制方式、导演控制方式、语音激
励方式等切换方式。

    5.本地摄像机控制功能:能实现摆动、倾斜、变焦、聚焦等动

作。

    6.本地音量调节:能对本地终端的音量进行调节。

    7.本地和远端视频源选择:可实现本地和远端多个视频源间

的选择。

3.3.4 网管功能抽测
    1.故障管理功能。

    2.性能管理功能。
    3.配置管理功能。

    4.安全管理功能。
3.3.5 计费功能抽测

    1.计费系统应支持用户计费信息的查询。

    2.计费系统应实现主备叫计费的功能。

    3.计费系统可支持对预付费用户和后付费用户进行计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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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数据会议、多画面、不同会议速率等分别进行计费。

    4，计费系统可根据业务开展情况灵活设置计费策略，支持不

同产品/套餐设置，对不同类型用户进行分别检查。

3.3.6 营业功能抽测

    1.营业系统应支持分级管理，可实现本地网管理、营业区管

理、营业厅管理、员工管理、岗位管理、权限管理等。

    2.营业系统应支持开户功能，可实现开预付费帐户、后付费账
户以及用户资料的修改等。

    3.营业系统应支持销户功能，可实现注销预付费帐户、后付费
账户以及用户停机、开机等。

    4，营业系统应支持费用查询及缴费的功能。
3,3.7其他系统功能抽测

    1. IP视讯会议系统应具有混音功能和多画面功能。
    2. IP视讯会议系统应具有多速率适配功能，不同速率的视讯

终端应能参加同一个会议，并且系统能根据网络的质量动态调整
会议速率，达到最佳的效果，并优先保证音频质量。

    3. 1P视讯会议系统应具有同时召开不同组会议的功能，并且
在不同会议之间不应出现串音现象。

3.4 质量评定

3.4.1视频质量的定性评定
    1.图像质量:主观感觉良好。

    2.图像清晰度:送至本端的固定物体的图像应清晰可辨。

    3.图像连续性:送至本端的运动图像连续性良好，无严重拖尾
现象。

    4.图像色调及色饱和度:本端观察到的图像与被摄实体对照，

色调及色饱和度应良好。

3.4.2 音频质量的定性评定
    1.回声抑制:系统应无明显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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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声音质量:系统音质应清晰可辨、自然圆润。

3.4.3  IP视讯会议业务端到端的指标定量评定
    1.单向时延不应大于400 ms，最好小于150 ms,
    2.丢包率应小于1%a

    3.唇音同步应小于80 ms,



4 工程试运转

                4.1 试运转验收要求

4.1.1试运转验收是观察系统质量稳定性的重要阶段，也是在系
统加载业务后对质量的直接检验。

4.1.2 试运转验收应从初验测试完毕、系统开通后开始，时间应
不少于3个月。

4.1.3 试运转验收测试的主要性能和指标应在达到本章所列的
项目规定后，方可进行工程终验。如果主要指标不符合要求，应从

次月开始重新进行。在试运转期问，若系统总指标合格，但某月的

指标不合格，则应追加一个月，直到合格为止。

4.2 试运转观察指标

4.2.1 试运转期间，IP网络性能应满足YD/I' 5135-20050P视

讯会议系统工程设计暂行规定》中表6.1.2规定的0级或1级的要

求。

4.2.2试运转期间，IP视讯会议设备在IP网络符合0级或1级

的情况下，视讯会议业务端到端指标应满足以下要求:

    I‘单向时延不应大于400 ms，最好小于150 mso

    2.丢包率应小于1%0

    3 唇音同步应小于80 mso

4.2.3 试运转期间，图像清晰可辨，色调和色饱和度良好，无拖尾
和马赛克现象。

4.2.4试运转期间，声音自然、圆润、清晰可辨，无明显回声和啸
叫现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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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试运转视讯会议

4.3.1  IP视讯会议控制功能测试:

    1.参会的任一会场都有权申请主会场的功能，对会议进行控
制 。

    2.视讯会议终端对会议的控制应通过遥控器和微机两种方

式。

    3.主会场应对参加会议的会场进行音量调节、静音、闭音操
作。

    4.主会场应对参加会议的会场广播、轮询操作。轮询的间隔

时间和轮询的会场可以自由设置。

    5.主会场应能对会议进行延长、结束等操作。

    6.主会场应能任意选择主席控制方式、导演控制方式、语音激

励方式等切换方式。

    7.除主会场与发言会场可以进行对话外，还允许 1-2个会场

进行插话 。

    8.任何会场均有权请求发言。

4.3.2  IP视讯会议系统应能实现混音功能和多画面功能。

4.3.3  IP视讯会议系统应具有多速率适配功能，不同速率的视讯
终端应能参加同一个会议，并且系统能根据网络的质量动态调整

会议速率，达到最佳的效果，并优先保证音频质量。

4.3.4 用户可以通过WEB界面预约会议。

4.3.5用户可以通过WEB界面查询费用。
4.3.6  IP视讯会议系统应具有网管功能，网管功能应包括:故障
管理、性能管理、配置管理、安全管理等功能。

4.3.7 对公众运营的IP视讯会议系统应具有计费功能，计费系
统应支持对预付费用户和后付费用户进行计费，应根据业务开展

情况灵活设置计费策略，支持不同产品/套餐设置，对不同类型用

户进行分别计费。IP视讯会议系统也可不具备计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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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终验

5.1 竣工技术文件

511 竣工技术文件是设备维护的一个必要条件，也是竣工验收

的重要内容和依据。在工程终验前 施工单位必须负责提出竣工
技术文件一式5份交建设单位。

5.1.2 竣工技术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
    1.安装工程量总表;

    2.工程说明;

    3卜测试记录;

    4.竣工图纸;

    5.随工检查记录和阶段验收报告;
    6.工程变更单;

    7重大工程质量事故报告表;

    8.已安装的设备明细表;
    9.开工报告;

    10.停(复)工报告;

    11.验收证书。

5.1.3 竣工技术文件要保证质量，做到外观整洁、内容齐全、数据
准确、互相对应。

5.2 验收要求和内容

，2:

2.14

工程终验的内容:

确认各阶段测试检查结果。

验收组认为必要项目的复验。



    3.设备的清点核实。

    4.对工程进行评定和签收。

5.2.2 对验收中发现的质量不合格项目，应由验收组查明原因，

分清责任，提出处理意见。
5.2.3 工程竣工后，对施工单位的施工质量应进行综合考核。衡
量施工质量标准的等级如下:

    优良:主要工程项目全部达到施工质量标准，其余项目较施工

质量标准稍有偏差，但不会影响设备的使用和寿命。
    合格:主要工程项目基本达到施工质量标准，不会影响设备的

使用和寿命。



附录A 本规定用词说明

    本规定条文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A.0.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A.0.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A.0.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允许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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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初验

3.3.1 本节内容提出会议电视系统效果的质量检验要求。内容

主要包括视频质量和音频质量，通过主观评定的方法来实施。



4 工程试运转

4.2.3 由于IP会议电视目前还没有音、视频相关指标的标准，所

以本规定仅对试运转期间观察的音、视频指标做主观评定。


